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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母去世，子女无法就房屋继承达成一致意见，遂诉至法院要求将房屋拍卖，所得价款由三人各得三分之一。而
其中一名子女向法庭出具了打印遗嘱及视频光盘，主张房屋产权应由其继承，会获得法院的支持吗？近日，烟台高新
区法院发布了这样一起案例，通过案例明确遗嘱一定要符合形式要件要求，否则可能不具效力。

聂某与蒋某共育有聂甲、聂乙和聂
丙三个子女。聂家有房屋一套，聂某
去世时，将房屋留给蒋某。后蒋某去
世，聂家子女无法就房屋继承达成一
致意见。聂甲、聂丙认为，母亲去世
后，房屋份额应当由三子女均等继承，
于是向法院起诉聂乙，要求将房屋拍

卖，所得价款由聂甲、聂乙和聂丙各得
三分之一。

庭审中，被告聂乙向法庭出具了一
份遗嘱及视频光盘。聂乙辩称，母亲去
世前，曾留有一份打印遗嘱，载明因聂
乙对蒋某尽了赡养义务，因此将房屋全
部留给聂乙，该遗嘱经见证人见证，并

有录像记录立遗嘱的过程。据此，聂乙
主张房屋产权应由其继承。针对被告
聂乙提供的证据，原告聂甲、聂丙共同
辩称，遗嘱不符合形式要求，且视频也
无法证明是母亲的真实意思表示，故请
求法院否认遗嘱的效力。

法院经审理认为，关于遗嘱是否有
效，应从两个方面进行认定。

第一，能否认定遗嘱为被继承人所
立书面遗嘱。根据法律规定，不论是
打印遗嘱还是代书遗嘱，均应当有两
个以上见证人在场见证。本案从书面
遗嘱的形式要件来看，遗嘱上列明了
三位见证人，但根据见证人所述，遗嘱
是由一位见证人自行制作并打印，其
他见证人并未参与遗嘱书写以及打印
的过程，即另外两位见证人并未见证
立遗嘱人表达遗嘱意思的过程，仅见

证了立遗嘱人在已经打印好的遗嘱上
签字的过程。因此，结合蒋某当时的
具体情况，并不足以确认遗嘱是其真
实意思表示。

第二，能否认定“立遗嘱视频”为
被继承人的录音录像遗嘱。根据法律
规定，以录音录像形式订立的遗嘱，应
当由两个以上见证人在场见证，并且遗
嘱人和见证人应当在录音录像中记录
其姓名或者肖像，以及年、月、日。聂乙
并未提供本案中的“立遗嘱视频”的原
始载体，难以确定其真实性。视频中蒋

某未宣示所录内容为遗嘱，也未自行表
达遗嘱意愿的具体内容，且蒋某及见证
人均未在视频中表明录制的具体时
间。因此，即使该视频不存在剪辑，也
不符合录音录像遗嘱的形式要求，且记
载的内容并非蒋某自述，更无法反映是
否为蒋某的真实意思表示。综上，涉案
遗嘱无法反映蒋某的真实意思表示，应
属无效。蒋某的遗产应当按照法定继
承进行处理。最终，法院考量聂甲、聂
乙对蒋某的照顾较多，对遗产进行了合
理分割。

对于普通人而言，打印遗嘱和录像
遗嘱这两种遗嘱形式相对简便、清晰，但
同时却更容易被造假和篡改。为了最大
可能确保立遗嘱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得到
遵循，法律对这两种遗嘱形式在形式要
件上都有较为严格的要求。

关于打印遗嘱，打印文字的无特征
性以及内容输入输出过程的分离，意
味着见证人的见证必须确保文字内容
完全出自遗嘱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也
意味着见证人必须尽可能全程参与立
遗嘱人从对外表述遗嘱内容、遗嘱内
容形成文本到文本得到遗嘱人确认的
全过程。即打印遗嘱应符合遗嘱人立

遗嘱、见证人见证的时空一致性。时
间上的同步性及空间地点上的同一
性，宗旨在于确保立遗嘱人的真实意
思表示客观反映在打印遗嘱上。因
此，建议遗嘱人从开始表达遗嘱意思
到遗嘱意思转化为文字并打印输出，
最终由其自行阅读或听取他人阅读后
在书面遗嘱上签名并署下年、月、日的
全过程，均应邀请见证人在场见证，并
由见证人基于其见证行为在书面遗嘱
上签名，注明年、月、日。

关于录像遗嘱，应当具备以下几个
要件：1. 由遗嘱人亲自叙述遗嘱的内
容；2.有两个以上的见证人在场见证；3.

遗嘱人和见证人应当在录像中记录其
姓名或者肖像；4.遗嘱人和见证人均应
当在录像中记录年、月、日。值得注意
的是，无论是打印遗嘱还是录像遗嘱，
担任遗嘱的见证人都有一定的限定条
件：1.见证人须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
并具有见证能力，避免邀请未成年人或
存在认知障碍的主体担任见证人；2.与
遗产继承无利害关系，即见证人不能是
继承人、受遗赠人；3.与继承人或者受
遗赠人无利害关系，与他们有着较为密
切的人身或财产关系的主体都不宜担
任见证人。

YMG全媒体记者

本报讯（YMG全媒体记者 信
召红）26日上午9点至10点，烟台高
新区工委副书记、管委副主任李如鹏
带领相关部门负责人，来到烟台市政
务服务中心接听12345热线电话，倾
听群众诉求，为群众解决“急难愁盼”
问题。

“山东商务职业学院东门和南门
区域，每日下班高峰期有大量流动摊
贩占道经营，有些小摊贩甚至摆到了
机动车道，影响了道路畅通。”9点10
分，一位市民来电反映，针对流动商
贩占道经营问题，希望政府采取措施
加以监管。对此，高新区综合行政执
法局负责人回复这位市民：“综合行
政执法局已开展夜间联合整治，清退
占道经营商贩，并采取疏堵结合的规
范化管理方式。一是避开下班高峰
期，晚六点后可在东门人行道板区域
经营；二是严禁摊贩占用海兴路车道
经营；三是要求摊贩随走随清，保持
周边环境卫生。”

在执法过程中，执法人员将遵循
“721工作法”理念（70%服务+20%
管理+10%执法），每日安排夜间执法
人员在周边定点值守，并协助维护摊
点摆放秩序、提醒保持卫生，对乱停
乱放的机动车、三轮车和餐饮车及时
劝离；屡次提醒仍不遵守的，将依法
采取强制措施予以警诫。

高新区绿地珑璟台小区一位业
主来电反映，家中小朋友即将上幼儿
园，但绿地幼儿园一直未投入使用，
咨询该幼儿园目前进展及开园招生
时间。李如鹏向这位市民解释：“绿
地幼儿园前些年因开发商资金问题
未完成移交，高新区管委积极协商，
今年已多方筹措资金开展装饰装修
改造，目前已基本完工。相关部门将
抓紧完成后续工作，尽早开园。”另
外，高新区教体局相关负责人回复这
位市民，目前高新区幼儿园学位充
足，可先关注公办及普惠性民办幼儿
园招生公告，在现有充足学位中选择
合适园区报名；后续绿地幼儿园开园
招生信息将第一时间通过教体局官
方渠道公布，无需担心孩子入园问
题。

“今年 6月份发现自家房屋漏
雨，墙纸发霉了，联系过物业、施工
方，有人查看过后说给维修，但是一
直没有人处理。”高新区中海国际小
区一位业主来电反映，希望尽快维
修，解决房屋漏雨问题。对此，高新
区规划国土建设局负责人回复：“我
们将第一时间联系小区物业，同时从
住建局派专人与你对接，现场查看情
况，一起推动问题解决。”

一个小时的时间里，共有8位市
民打进热线，除了以上问题，还包括
供水、供暖等热点民生领域问题。接
线结束后，李如鹏要求各相关部门要
以此次热线接听为契机，对群众反映
的问题建立台账、分类梳理，明确责
任主体、办理时限和整改标准，实行
销号管理，确保事事有回音、件件有
着落，用更有温度、更有效率的服务
回应群众期待。

高新区开展夜间整治
清理摊贩占道经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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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去世，三子女为遗产对簿公堂

遗嘱被认定无效，法院按法定继承分割遗产

法官说法：打印遗嘱和录像遗嘱形式相对简便，但易造假和篡改


